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及股票转让被实施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主办券商”）作为河北鑫

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航科技、“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通过定期报告事前审核，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停 产 、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重大亏损、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其他  

 

（二） 风险事项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了鑫航科技的委托，并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对其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说明如下： 

“（一）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鑫航科技公司银行存款账面余额 766,419.47

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0.60%，虽占比较低，但我们认为银行存款函证程序是必

要的审计程序，且已进行发函。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银行存款回函金额为 0.00

元，我们未能通过函证有效程序确认期末银行存款是否存在、是否被冻结/使用

受到限制以及被冻结/受限金额等情况，由此无法判断银行存款的真实完整性。 

（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33,157,743.55 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26.04%，账面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771,229.00 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

计 31,588,113.24 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应收账款函证回函，

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应收账款是否存在，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

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应收账款是否存在，由此无法判断应收账款的真实完整性以

及计提相应坏账准备金额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三）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预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21,582,076.22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16.95%。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

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20,773,128.96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

未收到任何预付账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预付账款

是否存在，由于鑫航科技公司未提供形成预付账款的合理证据，我们也无法通过

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该款项是否可收回,无法判断预付账款是否与鑫航科技公司

经营相关，是否具有真实采购交易背景。 

（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4,508,183.00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3.54%，未计提坏账准备。我们实施了函证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计 4,441,383.00 元。截至审计报

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其他应收款函证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

确认期末其他应收款是否存在，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其他应

收款是否存在，由此无法判断其他应收款的真实完整性以及计提相应坏账准备金

额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五）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鑫航科技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18,628,208.24

元，占期末资产总额的 14.63%，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由于鑫航科技公司 2019

年度财务结算工作于 2020年 6月 22日才完成，鑫航科技公司未能全面配合我们

对存货实施监盘程序，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以确定账面存货列报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且该

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广泛。 

（六）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短期借款账面余额为

4,990,000.00 元，长期借款为 36,000,000.00 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必要

的审计程序。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长短期借款的函证回函亦未



能获取到《企业信用报告》，由此无法判断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的真实完整性。 

（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应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1,933,474.54 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

合计  1,381,659.51 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应付账款函证

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应付账款是否完整，我们也未能通

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应付账款是否完整，由此无法判断应付账款是否与鑫

航科技公司经营相关，是否具有真实采购交易背景，亦无法判断应付账款的真实

完整性。 

（八）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预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644,495.09 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合

计  644,495.09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预收账款函证回函，

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预收账款是否完整，我们也未能通过执行

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预收账款是否完整，由此无法判断预收账款的真实完整性。 

（九）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司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为

4,667,947.83 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发出函证金额

合计 3,160,000.00 元。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收到任何其他应付款函证

回函，我们不能通过函证等有效程序确认期末其他应付款是否完整，我们也未能

通过执行替代程序以确认期末其他应付款是否完整，由此无法判断其他应付款的

真实完整性。 

（十）鑫航科技公司收入确认的具体形式为：如合同约定销售铁塔需要进行

验收则在取得验收单据时确认收入，如合同约定销售铁塔为买方提货或未约定交

货方式的则在货物发出时确认收入。截至审计报告出具日，我们未获取到任何与

收入确认相关的出库单及验收单据，由此无法判断营业收入的真实完整性。 

（十一）由于以下导致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因素，我们未能获取充分证据，

以判断鑫航科技公司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 

1、鑫航科技公司 2019 年度账面净亏损 12,337,406.60 元，累计亏损额

2,088,426.15 元。可供经营活动支付的货币资金短缺，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员

工大量离职，存在拖欠货款、工资的情况，公司部分银行账户亦因涉及诉讼被司

法冻结； 



2、鑫航科技公司自 2020年 1月起基本处于停工状态，截至报告出具日，鑫

航科技公司尚未启动复工复产。 

以上情况表明鑫航科技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无法取得与评估持

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鑫航科技公司运用

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十二）受限资产事项 

通过查询中国裁决文书网公开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鑫航科技公

司涉及多项诉讼且多项裁决文书中记载鑫航科技公司部分资产被查封，但我们未

能获取到任何证据证明被查封资产的具体情况及金额，因此我们无法判断鑫航科

技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受限资产相关金额的准确完整性。 

（十三）未决诉讼事项 

由于鑫航科技目前面临较多未决诉讼等或有事项，截止审计报告出具日鑫航

科技仍被列入失信人名单，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程序获取全部或有事项并无法预

计这些或有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4.2.8条规定，“挂牌公司出

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股票转让实行风险警示，在公司股票简称

前加注标识并公告：（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2019年度审计报告，公司股票转让将被实施风险警示。公

司证券简称将变更为“ST鑫航”。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公司披露的财务报表及附注可

能存在错报，无法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情况。 

鉴于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公司

业务开展情况未能有效得到改善，公司可能存在无法持续经营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鑫航科技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主办



券商将持续跟进公司上述风险事项并督促公司及时披露。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因公司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4.2.8 条第（一）项的规定，鑫航科技股票转让将被实施风险警示。公司

证券简称将变更为“ST鑫航”。 

另外，由于公司亏损数额较大，且公司自 2020 年 1 月起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公司

的经营已受到明显影响，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鑫航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  


